
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實施計畫 

1、 主旨： 

1、 推行教育部十二年國教核心素養能力，以童軍教育、

團體動力、小隊活動等教學模式，以發揚童軍精神。 

2、 參加重要儀典、提升品格，培養自愛、自重、自律之

生活教育，增進學生良好人際關係。 

3、 配合社會領域學習，落實品格教育及生活教育，培養

日行一善之觀念。 

4、 結合自然領域學習，進行鄉土踏查，培養保護自我與

維護自然環境之觀念。 

2、 主題：牛轉乾坤袪瘟疫  童軍 Fighting 一起 GO 

3、 日期：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4、 地點：溪湖鎮溪湖糖廠 

5、 指導單位：教育部、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台灣省童軍會 

6、 主辦單位：彰化縣政府 

7、 承辦單位：彰化縣童軍會、員林國中、王功國小、福興國小、

湖南國小 

8、 協辦單位：台糖公司中彰區處、署立彰化醫院、彰化縣家庭教

育中心、彰化縣內各級學校 

9、 參加人員： 



1. 童軍(含社區團)：12 團、每團 8隊 32 人，

計 384 人。 

2. 幼童軍：10 團、每團 8隊 32 人，計 320

人。 

3. 行義童軍： 2 團、每團 8隊 32 人，計 64

人。 

4. 服務人員(含羅浮志工 20 人)： 52 人。 

總 計：820 人 

10、 活動內容： 

一、闖關活動 二、童軍技能 三、創意隊呼 四、生態保育五、鄉野踏

查 

11、 活動時間：110年3月5日（星期五）上午8時50分至下午2時。 

12、 組團方式： 

1、 由各校童軍團或各社區童軍團就已登記之童軍或在學學

生，組隊參加。(基本上，每一小隊含老師 1人，合計 5

人，自行前往或搭乘大會安排的交通車)(也可以數小隊參

加由團長帶隊一起搭乘大會安排的交通車)。 

2、 以團為單位，童軍分別以 8小隊編成一團，可由一校

單獨或多校聯合組成。 

3、 各團設團長一人、副團長一至三人，負責活動、配給

及聯絡等工作。團長、副團長請各團於團長會議自行

推選帶隊老師擔任。 

13、 經費： 



1、 活動經費由彰化縣政府補助。 

2、 參加大會之童軍伙伴，個別往返之交通費，請自行負

責。 

3、 學校帶隊老師活動當日以公差假前往，交通費請向原

服務單位報支，其他費用由大會負擔。 

報名：即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5 日前請上彰化縣慶祝 110 年三五童軍節報名網頁

報名。(http://163.23.200.220/yes/110scout/index.asp)網頁報名資料列印

後請自行留校備查。(所有報名資料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受個資保護行為規範) 

14、  

1.請各社區團填寫報名學生之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參加證

明，並交由所屬學校辦理公假登記(附件四)。 

2.工作人員、帶隊老師會議及服務公差假時間、地點 

各校團帶隊老師

(團長會議)  

110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上午 09 時 30 分  

湖南國小 

各組工作人員

(工作會議)  

110 年 3 月 2 日(星期二)         

上午 10 時 30 分  

湖南國小 

活動日 

各校團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上午 8

時 50 分前報到；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下午 2時前離營 

溪湖糖廠 

15、 獎勵: 



1、 承辦本次活動之績優工作人員報請縣府依規定敘獎。 

2、 本次活動之帶隊老師報請縣府發給獎狀鼓勵。 

16、 附註: 

1、 童軍團請國中 30 班以上學校至少組 4小隊、29 班以

下學校至少組 2小隊參加；幼童軍團請國小 13 班以上

學校至少組 2小隊參加、12 班以下學校請踴躍組隊參

加；社區團童軍請學校協助報名。(但國小有參加者，

方可報名參加本年度幼童軍聯團舍營活動。) 

2、 本次活動日期請各校列入學校行事曆計畫。 

17、 本次活動相關防疫措施請見附件。 

18、 本計畫呈報彰化縣政府核准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一：       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 

因應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ID-19)相關防疫措施 

一、依據：「COVID-19(武漢肺炎)」因應指引：社交距離注意事項及公

眾集會。 

二、主辦單位因應措施： 

(一)防疫物資： 

1.酒精及酒精噴瓶：提供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之消毒。 

2.次氯酸水：於活動前後進行環境之消毒。 

3.洗水乳及肥皂：放置於洗手台及廁所，提供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

人員)使用。 

4.耳溫槍或額溫槍：入口體溫測量及活動期間體溫測量。 

(二)實際防疫作為： 

1.入口處針對參加活動人員實施體溫測量。 

2.場地配置酒精噴瓶，請工作人員進行消毒。 

3.請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自主管理：自行量測體溫如有發燒症

狀或有服用退燒藥物者，請勿到場參加活動。 

4.請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全程配戴口罩。 

 三、參加活動人員配合防疫作為： 

(一)出發前務必實施體溫測量，如有發燒症狀或有服用退燒藥物者，請勿參

加活動。依據因應指引：公眾集會第肆點，宣導生病在家休息不參加集

會活動/有發燒者，直至退燒後至少 24 小時才可參加集會活動，如集會

活動辦理當日未達此標準，應避免參加。 

(二)如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共乘，務必請戴上口罩並減少車內交談，以減少

口沫噴飛情形。 

(三)請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保持經常洗手習慣，大會備有肥皂、

酒精和洗手乳提供手部清潔。尤其咳嗽或打噴嚏後及如廁後，接觸到呼

吸道分泌物、尿液或糞便等體液時，更應立即洗手，另應注意儘量不要

用手直接碰觸眼睛、鼻子和嘴巴。 

(四)請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務必自備口罩，並注意呼吸道衛生及

咳嗽禮節。 

(五)請所有參加活動人員(含工作人員)注意身心狀況，於活動期間如有突發

之身體不適或發燒情事，請立即通知 大會醫護站 協助處理。 



附件二： 

報名須知---請上彰化縣慶祝 110 年三五童軍節報名網頁報名。 

http://163.23.200.220/yes/110scout/index.asp 

活動日期 中華民國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參加對象 
彰化縣 110 年已完成三項登記之各童軍團(幼童軍、童軍、行義、社

區)。每小隊 5人：學生 4名、帶隊老師 1名。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 1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前。 

報到時間 各團一律於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08：50 前完成報到 

活動方式 慶祝大會、童軍技能、鄉野踏查 

備註： 

1. 全體參加人員請自備碗筷、餐盒、杯子、水壺、筆。 

2. 每團(隊)請攜帶團旗或小隊旗乙面。 

3. 即日起至 2月 25 日前請上網報名，請報名後勿擅自異動人

數。 

4. 各團(隊)請準備創意隊呼。 

5. 社區團童軍請學校給予協助報名並給予公假登記。 

6. 網頁報名資料列印後請自行留校備查。(所有報名資料依個人

資料保護法受個資保護行為規範)  

7. 每團(隊)可選擇自行接送前往或由大會安排交通工具接送。

(大城二林線、北斗線、二水田中線、員林線、芬園彰化市



線、線西伸港線、鹿港福興線)接送路線視報名人數調整後公

告。 

8. 110 年 2 月 25 日(星期四)上午九時三十分於湖南國小召開工作

會議，請給與公差假。 

9.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帶隊老師及工作人員請給與公差假。 

 



 

附件三： 

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  活動日程表 

 110 年 3 月 5 日（星期五） 活動地點 備註 

07：00〜08：30 準備 各校團  

08：30〜08：50 報到 溪湖糖廠  

08：50〜09：10 領獎預演 溪湖糖廠 
 

09：10〜09：55 慶祝大會 溪湖糖廠 
 

10：00〜11：00 闖關、考驗(童軍搭乘小火車) 溪湖糖廠 
 

11：00〜12：00 闖關、考驗(幼童軍搭乘小火車) 溪湖糖廠 
 

11：40〜13：00 午餐 溪湖糖廠 
 

13：00〜14：00 溪湖糖廠 生態教育 溪湖糖廠  

14：00〜 賦歸 各校團  

 
 
 
 
 
 
 
 
 
 
 
 
 
 
 
 
 
 
 
 
 



 
 
 
 
 
 
 

附件四： 

 

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節慶祝大會參加證明 

 

貴校     年     班                 同學為本童軍團團員，確實

報名參加 110 年 3月 5日彰化縣政府主辦「彰化縣 110 年三五童軍

節慶祝大會」活動，特此證明，並敬請依實施計畫壹拾肆條惠予公

假登記。 

此致  

                       (校名) 

 

彰化縣童軍第          團      團長 

                                            

                                           (簽章)                         

 

                                     中華民國 110 年 2月   

日 

註： 

請各社區團填寫報名學生之參加證明，並交由所屬學校辦理公假登記。 

 

(團章) 


